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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 

中區立法會道一號 

立法會綜合大樓 

立法會秘書處議會事務部 

(經辦人 : 李梅女士 )  
(傳真  : 2978 7569) 

 

李女士： 

 
 
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

2016 年 11 月 8 日會議跟進事項 

 

補充資料 

  
就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截至 2017 年 5 月 19 日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 (立法會 CB(1)950/16-17(02)號文件 )上的第 1(b)
和 1(e)事項，現提供補充資料如下 : 

 
西鐵線提升訊號系統後可否有效解決錦上路站至荃

灣站的隧道內每次只能容納一班列車的問題 

 
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表示，錦上路站與荃灣西站之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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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欖隧道段可容納的列車數目，主要視乎隧道的設計

及各項隧道設施（例如通風設施），與西鐵線訊號系

統無關。大欖隧道段亦不存在只容許一列列車在該隧

道段內行駛的限制。 

 

 

政府當局會否檢討荃灣至屯門的鐵路服務 

 

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4 年 9 月公布《鐵路發展策略

2014》，在回應運輸需求、合乎經濟效益、並配合新

發展區和其他新發展項目的發展需要等三大前提

下，建議在直至 2031 年的規劃期內完成七個新鐵路

項目，包括北環線及古洞站、屯門南延線、東九龍線、

東涌西延線、洪水橋站、南港島線（西段）及北港島

線。 

 

該策略是基於顧問研究的結果而制訂的全港性鐵路

發展藍圖，當中充分考慮了於 2012 及 2013 年進行的

公眾參與活動期間收集得來的意見，以及多方面的因

素，包括運輸需求、土地用途規劃、地區的發展需要、

鐵路項目的經濟、財務回報以及社會效益、對環境的

影響及工程的技術可行性等。 

 

我們的顧問當時曾就興建屯門至荃灣沿海鐵路(下稱

「屯荃鐵路」)的可行性作出詳細評估。根據顧問的

分析，屯荃鐵路走廊之間海岸線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東

西兩端，其餘地段的發展密度較低，預計不會有新的

客源基礎。同時，由於涉及一定的技術困難，屯荃鐵

路的建造成本預計相當高(按 2013 年價格計算，約

650 億元)。目前而言，成本效益難以確立。 

 

再者，屯門公路改善工程在 2014 年完成後，往來屯

門和市區的路面交通網絡已進一步改善，有助縮短往

來屯門和市區的巴士服務的車程時間。基於時間上的

考慮，更多乘客可能寧願選擇乘搭巴士出入屯門，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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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荃鐵路方案的吸引力相對降低。此外，落實這個項

目亦會對沿海地區的景觀造成負面影響。 

 

長遠來說，若屯門與荃灣之間的沿海地區的規劃情況

及人口有進一步變化，和運輸需求長遠有所增長，或

該地區的發展規劃有其他新考慮，我們可重新考慮這

個鐵路方案。 

 

雖然政府的政策是以鐵路作為本港公共客運系統的

骨幹，但我們亦同時致力造就多元的公共交通系統，

促進各公共交通服務優勢互補，供市民選擇。我們會

密切留意新界西北地區的發展和交通需求趨勢，鐵路

和各巴士、小巴路線的使用情況，因應需要推動道路

改善工程和交通管理措施，以滿足地區上整體的運輸

需求。 

 

另一方面，因應新界西北的長遠發展，包括洪水橋新

發展區和元朗南發展區的規劃，我們將推展十一號幹

線連接新界西北地區和市區，以應付更大的交通需

求，同時提升大嶼山和機場島的「對外連接」。為了

早日啓動相關工作，我們正就十一號幹線展開可行性

研究向立法會申請撥款。 

 

我們亦將根據《香港 2030+：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

景與策略》研究及其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，就本港

2030 年以後的規劃方向，推展跨越 2030 年的鐵路

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，當中包括對大嶼山、新界西

北和新界北部等地區發展所需的運輸基建進行探

討，以期初步敲定有關基建的佈局，以及因應人口及

就業分佈的變化，建議有關基建的落實時間表，使大

型運輸基建的規劃配合香港整體長遠土地發展的需

要。我們計劃於今個立法年度內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

委員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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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 

(梁世豪         代行 ) 
 
 
 
 

副本抄送：  
路政署  (經辦人 : 陳派明先生 ) (傳真：2714 5297) 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(經辦人 : 陳芳婷女士 ) (傳真：2795 9991) 
 
 
 
2017 年 5 月 3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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